
地籍資料課卓虹吟



02

地籍謄本櫃員機
市府工作站及全市6個地政事務所「1所1機」

北北桃中-地籍謄本櫃員機聯發跨縣市謄本

年 月開始
地籍謄本櫃員機可以申領臺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臺中市跨縣市謄本，申請地籍謄本和用
銀行 領錢一樣簡單。



02 都更第三類登記謄本預約申請

適用對象

申請方式

應備文件

費用

都更第三類

登記謄本預約申請

1.所有權人。

2.都市更新籌備會(小組)代表人。

3.都市更新(預定)實施者。

1.網路預約。

2.傳真預約。

申請範圍僅限本市轄區

預約申請後，請電洽地政事務所確認。

1.登記謄本每張規費新臺幣20元。

1.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申請書。

2.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文件
(依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
注意事項第4點第1項第6款規定)

2.傳真預約應另繳納郵電費每張
新臺幣8元。

填妥申請書，連同應備文件以



03 第二類登記謄本申請住址隱匿

登記名義人限自然人



04 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查詢-內政部網站



05 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查詢 -臺北地政雲



06 謄本收費調整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費人工影印」

「土地建物異動清冊影印工本費」
由每張新臺幣 元，調整至每張新臺幣 元

依內政部
年 月 日台內地字第 號令修正發布「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權利書狀及申請應用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準」第二條附表

自112年4月20日起調整部分收費標準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臺北地政雲 臺北地政 臺北地政電子報

連我看更多


